
特别约定

1. 保险期间为 1 年，无等待期。投保成功后，最早 T（投保日）+10 生效，实际生效时间以保单为准。
2. 承保职业类别为 1-3 类的被保险人。
3. 多处不同部位骨折，若对应给付比例等级相同，则仅赔付一次；若属于不同给付比例等级，则仅按比

例最高者一次性进行赔付。
4. 通过任意渠道购买该产品，仅限投保一份本保险，多投无效。
5. 仅承保中国大陆境内发生的保险事故
6. 医疗机构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，除外特殊地区医院
7. 意外骨折物理治疗费用：达到意外骨折赔偿标准，且骨折意外发生后 180 天内，在二级及二级以上公

立医院普通部发生的推拿、按摩、针灸治疗费用(仅限三种)，按照每次治疗赔偿 90%，不超过单项责
任赔偿限额

8. 意外骨折护具费用：达到意外骨折赔偿标准，且骨折意外发生后 180 天内，在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
院医生开具的诊断证明中认为有必要使用支具、拐杖或轮椅时发生的费用，按照 90%比例进行赔偿，
不超过单项责任限额

9. 不承保被保险人诊断为病理性骨折或疲劳性骨折的保险责任。
不承保在以下地区发生的意外医疗费用、意外骨折看护津贴。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人民医院、承德市兴隆

县人民医院；2）河南省内黄县第二人民医院、内黄县人民医院、内黄县中医院、新乡市中医院、新乡市第

二人民医院、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、河南许昌人民医院、河南濮阳县第二人民医院、河南省开封市通许人

民医院、商水县人民医院；3）山东省莱州市人民医院、莱州市中医院、莱州市郭家店中心卫生院、滨州市

中心医院、荣成市中医院、烟台市中医院、栖霞市所有医院、威海市（除威海市立医院）所有医院；4）北

京市的平谷区、密云区、怀柔区所有医院；5）四川省宜宾市所有医院、四川省的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院、

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；6）吉林省四平市第一人民医院、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第一人民医院、吉林省四平市

中医医院、长春市中心医院；7）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南平人民医院、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；8）

安徽省宿州中煤矿建总医院；9）甘肃省宁县人民医院。


